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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进呈取旨”:
从御前决策看宋代君主与宰辅的关系

王 化 雨
(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,成都610068)

  摘要:宋代御前决策主要分为进呈、取旨、书写圣旨三个环节。在进呈环节中,宰辅以呈报文书的形式,协助皇

帝了解外情,同时也常上下其手,操控信息。在取旨环节中,皇帝具有最终的决断权,但由于经验、能力的局限,常
常需要将宰辅的意见吸纳到“圣旨”之中,宰辅则因此获得弄权的机会。书写圣旨时,宰辅有时忠实地记录皇帝旨

意,有时则会有所删改。出于防弊目的,皇帝在各环节上,也多采用不同手段对宰辅进行反制。双方的合作更加紧

密,博弈也愈发复杂,体现出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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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皇帝和宰辅大臣①在宋代政治舞台上扮演着至

关重要的角色,长期以来,学界对两者的关系多有讨

论②,但既有研究多局限于讨论君相孰强孰弱、权力

孰大孰小等宏观问题,对于两者在日常政治生活中,
究竟以怎样的方式介入政事处理、所能发挥的实际

作用在不同情况下有无变化以及彼此之间如何互动

等具体问题,则较少作微观层面的分析,这不利于我

们对宋代君相关系形成确切深入的理解。
制定决策,是宋代皇帝与宰辅最重要的政治事

务。若能将两者在决策过程各个环节中言行举止与

沟通交流予以全面细致的揭示,无疑将有助于推进

我们对宋代君相关系这一问题的理解,并进而对整

个宋代政治体制的特点获得更多认知。故笔者特撰

此文,以就正于方家③。
一 进呈文书

按宋代制度,每日早晨,皇帝会在垂拱或紫宸殿

中接见臣僚,听取奏陈,并和臣僚讨论政务,是为“视
朝”。宰辅与皇帝的决策讨论,一般就被安排在视朝

过程中。北宋初期,两府(中书门下、枢密院)宰辅分

别上殿,与皇帝议政。从仁宗朝开始,两府合班进奏

的事 例 渐 多,至 南 宋 时,基 本 改 为 两 府 合 班 奏

事[1]134-136。上殿的宰辅,虽在品阶、地位上有高低

之分,但在决策讨论中都有同等发言权。
宋代御前决策的第一个环节,是宰辅向皇帝呈

报与政务相关的各类文书,即宋人所谓之“进呈”。
按《曾公遗录》等文献所记,每日宰辅进呈的文书,既
包括各级官员给皇帝的章奏,也包括下级机构上于

两府的申状、咨报,还包括宰辅除授官吏的名单草

案,以及臣僚之间的私人书信等,数量和类型都比较

多。
宰辅“进呈”有两种方式。第一,展读,即由两名

宰执将所进呈之文书各执一端展开,其中一人宣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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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书内容,其余宰执立于旁边,对于文书内容进行分

析说明,并回答皇帝问题。元祐六年(1091),太皇太

后与宰辅商议,为哲宗选择皇后,“(尚书左仆射兼门

下侍郎吕)大防等进呈《通礼·问名篇》及《左传》灵
王求后于齐事,并《国史·明德皇后传》。大防与(同
知枢密院事韩)忠彦对展,(签署枢密院事王)岩叟次

忠彦立”[2]10947,即是这种方式。第二,节略进呈,即
将文书内容进行摘要,然后呈递给皇帝。如濮议事

件中,两制臣僚与礼官集议,写出了《两制礼官议

状》,全文颇长,中书门下得到议状后,删去前面繁复

的论证文字,只保留最后的结论,然后指出其中问

题,呈交皇帝做批示[3]卷一二二,即是这种方式的实例。
进呈文书,从表面上看,是宰执向皇帝汇报政务

的简单活动,但若细加分析,则可发现,在这一环节

中,宰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信息,甚至“壅蔽”君
主。首先,各类文书中,申状、咨报、臣僚书信等,都
是先由宰辅收接。宰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,决定

那些进呈,那些不进呈,从而影响皇帝对政务的了

解。其次,臣僚章奏,按制度规定应先进入禁中,经
皇帝阅读后,再降出给宰执看详,然后进呈。但由于

章奏数量太多,皇帝不可能一一处置,因此很多章

奏,根本没有经过皇帝的亲阅,就被降出给宰执了。
治平(1064-1067)年间,宋廷因水灾而下诏求直言,
郑獬上书曰:“(皇帝)一日万机,势未能尽览(章奏),
不过 如 平 时 下 之 中 书、密 院,至 于 无 所 行 而 后

止。”[4]10418可见很多被降出的章奏,其内容究竟如

何,皇帝其实并不了解。对于这部分章奏,是否进

呈? 如何进呈? 宰辅也有很大的选择余地。不少宰

辅,便借此机会将对自己不利或者自己不愿皇帝看

到的章奏隐匿。如仁宗时,殿中侍御史庞籍上奏言

范讽不法事,“宰相李迪雅善讽,寝不报”[2]2698;枢密

使任布与宰相吕夷简不协,夷简诱其子任逊上书攻

布,“逊即上书,历诋执政大臣,且斥布不才。布见其

书,匿之”[2]3282,均为其证。再次,对于很多文书,宰
辅不会“展读”,而是节略进呈。如何节略? 节略那

些内容? 基本取决于宰执的考量。很多文书中所包

含的信息,就因为宰执的节略,而无法被皇帝所获

知。如绍兴元年(1131),江西安抚大使朱胜非上章

奏,言各地在处置盗贼时的种种弊端,“疏累万余言,
(宰相)范宗尹当国,既未尝历州县,不知民间疾苦,
又恶闻弊事。摘胜非所奏,十去七八,画旨依已降赦

令而已”[5]第1册,589。即是宰辅借节略进呈,将臣僚章

奏重要内容删去,不使皇帝知晓的事例。
需要指出的是,宰辅之所以会不进呈,或者节略

某些文书,很多时候并不是出于自己“弄权”的需要。
宋代政治体制的发展,带来了文书数量的激增。据

记载,真宗时每日需要朝廷处理的文书,仅章奏一项

就多达数百份[2]940。总量如此庞大的文书信息,显
然已经超过了皇帝一人的处理能力。因此,由宰辅

将部分不太重要或者难以付诸施行的文书信息预先

“过滤”,是保证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政府正常运行

的必要手段。王旦为相时,经常不进呈他认为不妥

当的文书,这一行为不仅不被视为弄权,还得到了真

宗的肯定[4]9548。可见,皇帝对宰辅帮助自己过滤信

息的必要性,是有所认识的。
事实上,在不少情况下,困扰皇帝的问题,并不

是宰辅将大量文书隐匿,而是宰辅没有发挥好信息

过滤功能,从而导致进呈的琐细文书过多。如孝宗

淳熙十三年(1186)十一月,宰执进呈司农寺已分委

西仓籴事,孝宗不悦,曰:“此等文字便可自札下,凡
指挥,需教人信而畏,若是玩渎,何补于事? 当取其

大者要者留意,至于小事,姑从阔略。”[6]1921孝宗在

宋代,绝对算得上勤政的帝王,他尚不胜其烦,其余

皇帝不问可知。
对于宰辅过多向皇帝进呈一些内容不太重要甚

至比较琐碎的文书,宋代士大夫多以宰辅“不明政体

之要”、“不识大体”等语言加以解释。这种看法,不
很全面。皇帝虽常对宰辅不任事表示不满,但相对

而言,还是更忌惮宰辅的专权弄权。宰辅对于小事、
细务,不自作主张而呈报君主,自然是向后者表明自

己无意擅政的心迹。更重要的是,两宋之时,宰辅时

常面临着来自台谏官员等士大夫的舆论压力,一旦

某事处理不当,便可能遭到急风暴雨般的攻击,因
此,将大量文书进呈,其实等于利用皇帝来给自己做

挡箭牌,万一有错,事既已奏御,自己便无须负主要

责任。更为重要的是,进呈文书,并不等于一任皇帝

裁断,宰辅在进呈之后的“取旨”环节中,还有很多机

会影响最终的决策(详后)。如此一来,宰辅既可实

现自己的政治意图,又可减轻行政责任,何乐而不

为?
某些时候,宰辅进呈琐细文书,则含有更深远的

考虑。如真宗时,李沆为相,“必以四方水旱、盗贼、
不孝恶逆”等方面的“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”进呈,
同列表示质疑,他回答:“人主一日,岂可不知忧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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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? 若不知忧惧,则无所不至矣。”[7]373这种“格正君

心”的做法,得到了宋代士人的高度赞誉。
为解决进呈文书过多以及过于琐细的问题,有

时候皇帝会下诏令,规定部分文书不必面奏进呈。
如英宗就曾下诏,令宰执将有定法可依的细务,用熟

状拟进,而不必面奏[2]5053。又如徽宗也命令宰辅,
“(臣僚)上殿札子,侍郎以上进呈,小事拟进,余更不

进呈”[8]238。然而,诏令的规定,常有不十分明确之

处,如何为“小事”、何谓“大事”等,经常无法具体界

定,这又拓展了宰辅的运作空间,使得其可以根据自

己的现实需要,灵活地对面奏进呈文书的数量、范围

加以调整。
还应看到,皇帝虽然始终强调“广听闻”,却常常

会有意识地回避某些或难以处理、或令其难堪的事

实。如神宗时,“韩魏公相神宗,一日,得旨理汴河役

兵事,有问许面对。神宗谓韩曰:‘前日汴河事,如
何?’韩对曰:‘汴河之役,措置亦未便,颇有怨咨,更
望陛下详处。’神宗作色曰:‘为君者亦甚难矣,管又

不是,不管又不是,待将若何?’魏公退步谢罪,曰:
‘臣愚意无他,只欲奏陛下责有司为久远之利耳。’韩
恐惧还第听命者数日”[9]370。君主的这种态度,无疑

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宰辅,当他们意识到某些文书

内容是君主不愿意面对时,他们便常常会选择不予

进呈,以免引发皇帝的不快。因此,某些看似宰辅

“壅蔽”皇帝的事例,其中往往含有宰辅对“上意”的
揣摩和君相双方的默契。

就原则而言,宋代是高度君主集权的体制,宰辅

没有独立处置政务的余地,大小事宜,都必须申报君

主。每日宰辅向皇帝呈报的文书数量多、范围广,即
说明了这一点。但通过宰辅在进呈文书时的种种作

为,我们也不难看出,在这样的体制中,宰辅仍具有

运作权力、操控信息的可能,君相之间权力分配始终

存在着弹性。
二 “取旨”时的讨论

在将相关文书呈报皇帝之后,宰辅还需当场向

皇帝请示对各种事务的处置意见,亦即宋人所说的

“取旨”。从字面上看,“取旨”意味着决策大权完全

归于皇帝,宰执只能单纯地领取、记录“圣旨”而已。
某些强势君主在位时,确实如此,例如太宗时的一次

奏对中,“(宰相)吕蒙正曰:‘中书、枢密院自来难处

之地。唐末帝王专委臣下,致多阙失,兼家族罕有保

全。今陛下躬决万几,臣下止于奉行圣旨,臣尝与同

列等言,实知荣幸。’因再拜,三呼万岁”[2]787-788。可

见,这批宰辅所能作的,只限于“面奉圣旨”,罕能真

正参与决策。又如神宗朝后期,皇帝一人乾纲独断,
宰辅王珪、蔡确等在决策会议中也只能“奉圣旨”,而
难以发挥太大作用。王珪“上殿进呈,云:‘取圣旨。’
上可否讫,又云:‘领圣旨。’既退,谕禀事者,云:‘已
得圣旨。’故也”[2]8517,因此获得了“三旨宰相”的别

称。
但是,以上的现象,并不能视为两宋通例,在很

多时候,宰执奏对“取旨”,还有另外一番情景。不少

皇帝在“宣圣旨”之前,会认真详细地对宰执加以咨

询。例如 曾 布 在《曾 公 遗 录》中 记 载,元 符 二 年

(1099)十一月乙亥,种朴阵亡,两府宰辅请旨于哲宗

的情形:

  (哲宗)再三顾问如何处之为是。众皆云:
“贼势如此,若守株不改图,即恐王瞻一行将士

陷没,则与威灵愈为不便。须至如此指挥:若保

完得王瞻一行人马归邈川,则鄯州更徐措置。”
上云:“溪巴温如何?”众亦云:“王瞻朝出鄯州,
即溪巴温暮入无疑矣。”上云:“何以处之?”余

(曾布)云:“次第不免如折氏府州措置,乃可速

定。未知巴温肯听命否? 幸而陇伌已来,庶可

与之语。……”众莫敢不以为然,上亦然之,遂
依此降旨。[8]184

从制度上看,曾布等宰执是在向皇帝“请旨”,但就实

质而言,却是哲宗在向宰执求教。最后的决策结果,
虽仍是以“圣旨”的名义降出,但这一“圣旨”其实是

以曾布等宰辅的意见为依据制定的,而非皇帝“独
断”的结果。

另有一些时候,皇帝虽然宣布了“圣旨”,但宰执

会当即指出“圣旨”的不恰当或不合理之处,皇帝也

往往会根据宰执的意见,当场对圣旨作出修改。例

如哲宗元符时,曾布奏王余应年80,当“乞宫观或致

仕”的情形:

  上云:“令致仕。”余(曾布)云:“余应亦归明

之后。藏才族王氏世守丰州,与折氏等,庆历中

为元昊所陷没,仁宗得余应,养之宗帅,待遇与

宗室等,故余应晓音乐技巧,与都人无异。母折

氏,尝召入内。”上云:“如此,与宫观不妨。”[8]202

曾布言说王余应宗族及其本人的过往经历,实际是

提示哲宗,不能用通常的惯例来对待王余应这样一

个不同寻常的旧臣。哲宗在听闻曾布的一番言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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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,也立即重新颁布了“圣旨”。
又如孝宗淳熙元年正月庚子,虞允文等宰执进

呈曾昭诱使山寨人盗马,继而杀其人之事。孝宗首

先作出了将曾昭“降三官放罢”的决定,虞允文等指

出行遣太轻,不足以惩戒来者,故孝宗又立即决定更

降两官[6]1741-1742。金中枢先生曾认为,宋代宰辅“专
争取旨之权,忽视审覆之责”[10]85,实则宰辅在取旨

时,多会明指圣旨的不当处,促使皇帝加以修订,事
实上已经起了“审覆之责”,而非完全忽视。

某些时候,宰执在进呈文书后,还会向皇帝附上

自己对政事的初拟处置方案,而皇帝常常都会加以

首肯。如哲宗时,三省、枢密院奏事言:“晋秦兵民疲

敝,今来曲赦,当稍滂沛。如蠲免租赋、放欠负、免支

移折变,皆民实受赐也。上亦许之。余又云:‘赦词

当从政府草定,恐学士名词或不能尽朝廷意,熙宁中

亦尝如此。’上亦然之。余又云:‘当明示以休兵息民

之意,不惟慰安民心,亦足以肆二虏之疑。’上亦以为

然。是日早,遂会于都堂,草定赦文。”[8]109这次奏对

中,宰执对即将下达的曲赦诏书内容,以及草拟赦书

的流程,都早已作了预案,皇帝所起的作用只是点头

同意而已。有时皇帝对于宰辅所呈交的预案也会有

所质疑,但经验丰富的宰辅往往会在面奏前就已经

想好应对之策,因此,即便皇帝发问,他们也能找出

充足的理由来对预案加以论证,从而使得皇帝最终

认可。如真宗时,“中书以朱博议赵文诲罪不当,请
用兵部郎中查陶代之。……上曰:‘闻陶亦深文,何
可用?’宰臣曰:‘当今熟悉法令,未有如陶者。’乃许

之”[2]1135。可以说,就某些具体决策活动而言,皇帝

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,仅仅是对宰辅的预案“许之”、
“然之”,并不像是一个独揽大权的独裁者,反而更像

是一枚“橡皮图章”。
从行政的角度看,无论皇帝是如何的勤政,如何

的聪明,单凭一己之力,也绝不可能对各种纷繁复杂

的事务一一作出恰当的处置。宰执具有丰富的行政

经验,无疑可以帮助皇帝弥补自身的不足。因此,听
取宰辅的建议,将宰辅的看法吸纳到“圣旨”之中,表
面上虽是“屈己从人”,实际上仍颇有利于皇帝的统

治。以往的研究,多将类似现象视为官僚士大夫对

皇权的制约,其实更应视为皇帝为维护自身权益而

主动采取的政治策略。
还应看到,能被授予台席之拜的,通常都是天子

特别赏识,与之关系十分紧密之人。正因如此,宰辅

往往能明了皇帝的意图,在奏对时所提出的建议或

者决策预案,往往都与皇帝内心深处的想法不谋而

合,甚至说出了皇帝想说而不便明言的话。如高宗

时,皇帝与宰辅商讨防秋事宜的情形:

  上因论湖南事,颐浩言:“李纲纵暴,恐治潭

无善状。”上曰:“朕选任贤才,惟恐有遗。如纲,
朕固任用,不知有何功可纪。若谓在宣和间论

水灾事,以此得时望可也。”权邦彦曰:“纲元无

章疏,第掠虚美。”颐浩曰:“纲之朋党,与蔡京一

体。靖康伏阙荐纲者,皆其党。陈公辅、张焘、
余应求、程瑀鼓唱太学生杀戮内侍,几作大变。”
上曰:“伏阙事傥再有,朕当令五军收捕尽诛

之。”[5]第1册,772

李纲主战,且素来清正刚直,深不为高宗所喜。高宗

早就希望将其所任宣抚使之职罢黜,但一来没有合

适的名目,二来李纲素有人望,若罢黜恐会招致物

议。吕颐浩等显然对于高宗所想心知肚明,故奏对

时,特意以“纵暴”、“无善状”、“掠虚美”、“朋党”等等

子虚乌有的罪名加于李纲之身,正好给高宗提供了

所希望听到的意见,为此后罢李纲宣抚使之职埋下

了伏笔。两日之后,原任“荆湖广东宣抚使”的李纲

“止充湖南安抚使”,辖区职权均大大削弱。可以说,
李纲之罢,实为当时君相合谋所致。

当然,在“取旨”这一环节中,皇帝与宰辅也时时

存在博弈。部分宰辅,会利用皇帝向自己征求意见

的机会,误导皇帝,从而实现自己的意图。孝宗时,
潼川府路监司赵善誉劾遂宁守臣徐诩不法,章屡上,
孝宗读其奏札后,询于宰相王淮,王淮与徐诩关系友

善,遂诡称:“善誉以年少察州,风采方振,徐老成前

辈,不能曲意奉承,是以有此。”孝宗曰:“然则当奈

何?”王淮曰:“监司举按,故当少避之,欲移诩南方一

郡。”孝宗曰:“善。”遂移之于温陵(泉州),而此处“富
厚甲于东南,实迁之也”[11]639。朱熹曾曰:“人君深

居九重,安知外间许多曲折。宰相虽知,又且苟简,
可以应副亲旧。”[12]3037可谓一针见血。

宰辅能在“取旨”之际误导君主,不仅是因为他

们更了解“外间曲折”,也因为他们对君主的心态想

法常有深入洞悉。“淳熙间,考亭(朱熹)以行部劾台

守唐氏。上将置唐于理,王(淮)与唐为姻,乃以唐自

辩疏与考亭章俱取旨。(上)未知其孰是。王但微

笑,上固问之,乃以朱程学、唐苏学为对。上笑而缓

唐罪。时上方崇厉苏氏,未遑表章程氏也,故王探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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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意以为解”[13]48。对于帝王而言,宰辅能揣摩“上
意”,有时确有助于自己实现意图,但有时也会造成

权柄旁落,可谓是一把双刃剑。
皇帝也会采取不同手段以防范宰辅。一方面,

当皇帝意识到事情的敏感性时,常会派遣侧近心腹

出外探听内情,以辨明宰辅的奏陈是否恰当。如在

南宋著名的陈亮狱事件中,孝宗便“阴遣左右往永康

廉知 其 事”,从 而 最 终 没 有 被 宰 辅 的 言 论 干

扰[13]24-25。另一方面,在决策中,皇帝常常会鼓励参

加讨论的不同宰辅互相辩难,“异论相搅”。例如仁

宗时,两府同班奏事,韩琦在枢密院,“琦必尽言,事
虽属中书,琦亦对上陈其实。同列尤不悦,上独识之

曰:‘韩琦性直。’”[2]4213通过宰辅之间的争论,皇帝

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实情,从而做出合理的裁断。
在商议过程中,君主与宰辅不免会出现难以调

和的争议。一旦遇到这样的情况,双方也会采取各

种策略,来尽量达成自己的意愿。对于皇帝而言,最
为便捷的方法,莫过于利用九五之尊的权威,强行宣

布“圣旨”,杜绝宰执的异议。例如仁宗时,皇帝与庞

籍等辅臣商议狄青、张尧佐等人的除命,仁宗欲以狄

青为枢密使、张尧佐为宣徽使,而宰辅则以狄青为武

将、张尧佐为外戚,授如此高位,不合故事,屡屡抵

制;最后在一次御前讨论中,仁宗“声色俱厉”,且令

“勿往中书,只于殿门閤内议之,朕坐于此以候之

也”,摆出一副全不容宰辅商量的架势,庞籍等人虽

然一直反对狄青、张尧佐的除命,但慑于皇帝的威

势,亦不能不就范,接受旨意[14]93。而某些时候,部
分宰辅也会用较为强硬的方式,迫使皇帝接受自己

的看法。如寇准,(淳化)五年(994),召为参知政事,
“因奏对切直。太宗怒起,准辄挽上衣,留以俟处决。
太宗叹曰:‘真宰相才也。’”[15]632当太宗和自己意见

相左,甚至“怒起”之时,寇准竟然“挽上衣”,其态度

之刚强,实令人叹为观止。
不过,就大体而言,宋代君相并不常采用上述强

硬做法:宰辅的强谏,虽可能奏效于一时,却往往会

为其日后不安于位埋下伏笔,如寇准最后即不免因

过于强直而去位。君主以强权压制宰辅,使之就范,
一则会使自己与宰辅之间造成难以弥合的裂痕,不
利于日后继续利用宰辅为自己分担政务;二则会招

致舆论批评,影响个人形象。因此,在争论中,双方

往往都会表现得较为策略。例如建炎三年(1129),
高宗欲将外戚孟宗厚由武官换文官,宰辅“进呈,上

问:‘何以处此?’中书侍郎张悫流涕言曰:‘陛下政

事,尽循祖宗成宪,惟忠厚冒居论思之职,至今谏官

卧家几月,有伤公道,臣窃惜之。’”[5]218宰辅抬出“祖
宗之法”后,高宗便不得不让步。到了绍兴三年,臣
僚建请皇城司隶台察,高宗不允,宰辅执奏;高宗宣

谕曰:

  政使皇城司隶台察,何所惮? 顾祖宗法不

可易。今如易之,后将轻言变祖宗成宪者众,故
不可不慎也。[5]第2册,16

皇城司是皇帝密探,高宗自然不愿它的日常行动受

到外朝御史台的监督。在这次争论中,则是高宗反

过来利用“祖宗之法”堵住了宰辅之口。在宋代君相

的争议中,双方采取的策略,使用的“话语”,往往都

十分相似,反映出宋代独特的政治文化。
还需要指出,正因为御前“取旨”环节中,往往是

君相双方共同发挥作用,故一旦决策失误,皇帝和宰

辅常会以此为借口,将政治责任推给对方。仁宗时,
谏官唐介上奏,称:“昨除张尧佐宣徽使、节度使,臣
累论奏。面奉德音,谓是中书进拟,以此知非陛下本

意也。”[2]4113张尧佐两使之除,完全是仁宗师心自

用,宰辅不过迫于压力而为之。但当台谏言此事时,
仁宗却将其归结为宰辅“进拟”失当,从而使得自己

避免了士大夫舆论的攻击。南宋后期,徐经孙指出:

  切观时事,深有疑焉。数月以来,惟内批之

烦,侥幸得志,而名器之亵,中外隐忧。问之大

臣,故常执奏矣,或谓上意之难回,是陛下为大

臣分过也。[16]8

文中所谓“大臣”,是指宰辅。面对皇帝不合理的指

示,宰辅形式上确实进行了“执奏”,但实际并没有真

正进行强有力的抵制。这既避免了与皇帝产生过于

激烈的冲突,又应对了舆论,还借助“上意难回”之
语,将所有的行政责任推给了皇帝,可谓一举三得。
徐经孙虽是南宋人,但他所说的情况,却属两宋通

例。
总之,在“取旨”这一环节中,君、相双方皆能发

挥作用,而哪一方的作用更为突出,常常因时势、人
物能力等多种因素而变化,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。
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存在,既为双方操控权力留下

了空间,又为双方推卸责任创造了可能。
三 书写圣旨

君主与宰辅在决策会议中确定的议案,亦即“圣
旨”,需由宰辅在下殿后将之形于文字,然后付外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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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。较为重要的命令,特别是中高级官员除授命令,
宰执会写出“词头”,然后交给知制诰或中书舍人,由
他们书写成正式的制书;日常性的政务,则由宰执签

署敕牒或札子,然后交付有司执行。
某些时候,皇帝在讨论过程中对宰辅所奏之事

虽有表示,但态度不很明确,便会对宰辅书写圣旨构

成困扰。如仁宗时,谏官蔡襄、孙甫求罢任一事:

  中书共为奏云:“今谏院阙人,乞且留二人

供职。”既奏,上颔之。退归,即诏吏出札子,令
襄、甫且如旧供职。衍及得象既署,吏执札子诣

执中,执中不肯署曰:“向者上无明旨,当复奏,
何得遽令如此?”吏还白衍,衍取札子坏焚之。
执中遂上奏云:“衍党顾二人,苟欲令其在谏署,
欺罔擅权。及臣觉其情,遂取札子焚之以灭迹。
怀奸 不 忠。”明 日,衍 左 迁 尚 书 左 丞 出 知 兖

州。[14]67-68

可见,就原则而言,宰辅只能原封不动地记录皇帝的

最终指示,如果皇帝表态不明确,宰辅必须当面加以

确认,而不得擅作主张。
但就事实而言,宋代宰辅在下殿后记录圣旨时,

有时也会上下其手。高宗时,刘长源获罪,“上曰:
‘长源之罪,过于陶恺,当与远小监当,朝廷明正典刑

可也。’(宰辅赵鼎等)于是退而批旨,长源识趣卑陋,
不可置之台列,送吏部与监当差遣”[5]第2册,434。宰辅

所批之旨,较之高宗宣谕之言,少了“远小”二字,李
心传于该条下注曰:“不知何以去远小二字。”就宋代

制度而言,“远小监当”与“监当”,虽只两字之差,但
实际境遇往往甚为不同。宰执如此批旨,应含有庇

护刘长源之意。又如秦桧为相时,高宗下令禁止“铺
翠销金之饰”,而秦桧“退而批旨,第令广南监司督责

缉捕采贩翡翠而已”[5]第2册,739。所批之旨,与皇帝的

本意,也可谓相去甚远。更有甚者,某些宰辅敢于凭

空捏造根本不存在的“圣旨”。王钦若为枢密使时,
“真宗末,王冀公(钦若)每奏事,或怀数奏,出其一

二,其余皆匿之。既退,以意称圣旨行之”[14]102。可

见,王钦若所批之“圣旨”,大多是由自己所编造,真
宗在奏对时,根本就没有下达过相应的指示。

面对这样的状况,皇帝也不时采取了一些应对

措施。首先,在出令环节上,利用其他机构和臣僚对

宰执所发出的文书进行审核。元丰改制之前,较为

重要的诏令,宰执必先写出词头,然后交两制拟定,
后者可以审核。元丰改制后,更规定中书省、枢密院

面奏得旨后,不能径直下达政令,而是必须先将所得

圣旨书写为“画黄”、“录白”,交门下省审核,通过后

方可以敕札等形式行下。其次,皇帝会要求宰执将

写出的文书再次进奏,由皇帝复核。早在宋初,宋廷

就有中书门下、枢密院“奏事得旨,即日覆奏”的规

定[17]1935。神宗熙宁十年,又下诏曰:“中书自今入奏

敕札批状,并候印画出方得书押。”[2]6953“书押”,指
宰执在下发施行文书之前,共同在文书上签字画押。
从这一诏令看,自神宗朝开始,宰执在将记录了圣旨

的敕牒、劄子等文书交付有司施行之前,必须先将其

奏进,至少形式上由皇帝钤印画御押,才算合法。
此外,“圣旨”在付外施行前,必须由宰执群体共

同签署。签署之时,宰执之间,不时会就文字是否与

奏对时皇帝宣示的“圣旨”相符合,产生争执。这也

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某个宰辅篡改圣旨。例如真

宗时:

  真宗晚年不豫,寇准得罪。丁谓、李迪同为

相,以其事进呈。上命除准小处知州。谓遂署

其纸尾曰:“奉圣旨除远小处知州。”迪曰:“向者

圣旨无远字。”谓曰:“与君面奉德音,君欲擅改

圣 旨 以 庇 准 耶?”由 是 二 人 斗 阋,更 相 论

奏。[14]117-118

丁谓写出文字之后,李迪以丁谓所书与真宗所言不

符,故拒绝签署,以致两人矛盾激化。但这样一来,
丁谓欲增字以报复寇准的图谋,也难以施行了。又

如秦桧为相时,万俟禼参政,“奏事退,桧坐殿庐中,
批上旨,辄除所厚官吏,钤纸尾进。禼拱手曰:‘偶不

闻圣语,却不视。’桧大怒,自是不交一语”[5]第3册,104。
这也是宰辅在批写圣旨时,彼此之间互相制约的实

例。
当然,上述措施,未必总能奏效。第一,宰执奏

事时,两制、门下省给事中等有权审核政令的官员并

不在场,他们并不知道皇帝所宣谕的“圣旨”究竟是

什么,也就至多只能分析宰辅所书圣旨是否合理,而
难以一一核实其是否与皇帝下达的指令相一致。第

二,宰辅草拟的“圣旨”,虽须经皇帝加以复核,但是

其效果却取决于皇帝的勤政程度。当不太勤政的仁

宗、宁宗等君主在位时,面对数量众多的文书,未必

会一一加以亲自检查。即便皇帝对“所得之旨”加以

亲自看详,如“远小监当”与“监当”这样较为细微的

文字差异,也未必能一一发觉。第三,宰辅互相之间

的监督,有时也会落空。一方面,当某些权相在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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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,同僚往往会受其钳制,因而不敢发表不同意见。
如仁宗朝“许公(吕夷简)执政,诸公唯诺书纸尾而

已,不敢有所预”[14]162。至于秦桧、史弥远等南宋权

相在位时,就更是如此。万俟禼那样的事例,毕竟只

是少数。另一方面,很多时候,对“圣旨”加以修改,
未必是某一个宰辅的意愿,而很可能是宰辅群体的

共谋,这种情况下,宰辅之间的互相监督自然无从发

挥作用了。如前引刘长源事例,当时多名宰辅一致

有意庇护刘长源,因此下殿后明明略去了高宗圣旨

中的“远小”二字,却无人指出。
综上,宰执下殿之后书写圣旨,是决策结果付诸

实施的必要环节。在这一环节中,君相双方仍存在

着博弈。皇帝的指示是否会得到如实准确的记录?
宰辅能否篡改圣旨以实现自己的意愿? 往往也充满

了变数。
四 总结

以往的研究,过于强调皇权与相权的对立,倾向

于将皇帝与宰辅视为两个独立的权力主体,进而引

伸出皇帝与宰辅孰强孰弱等一系列讨论,但这未必

能与史实相契合。在宋代以前,皇帝和宰辅还大体

上存在着前者主导大政方针、后者负责日常政务的

分工。而到了宋代,两者之间的分工便愈发模糊。
无论是宏观的政策,抑或琐碎的小事,往往都必须由

两者共同处置。皇帝离开宰辅的协助,无力应对纷

繁复杂的各类事件,宰辅若失去皇帝的支持,也难以

获得出令施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。宋廷的主要决

策,往往都是经皇帝与宰辅在奏对中的反复商议而

最终定案。所谓“圣旨”,往往也是包含着宰辅的意

志,而并非皇帝独断的结果。正因为双方在决策过

程中的“一体化”程度空前加强,我们很难对“皇权”
和“相权”所占有的实际“份额”做出一个确切的区

分,更难以确切判断其强弱大小。
当然,君主和宰辅之间,也存在博弈和冲突。如

前文所述,宰辅在奏对中会对君主的意见加以抵制,
对皇帝加以诱导,在奏对结束后也会用种种手段来

修改“圣语”;同样,皇帝在奏对中会想方设法来促使

宰辅接受自己的决定,在奏对结束后也会用各种手

段来对宰辅加以监控。然而,需要注意的是如下两

点:第一,与权力相关的,不仅有利益,同时也有责

任,所以君相双方的博弈,并不像过去所认为的那

样,完全是以争夺权力为目的。在很多时候,出于推

卸责任计,也会主动放弃、让渡权力。也正因如此,
君相关系显得更加复杂。第二,虽然双方的斗争引

人注目,但两者的合作协调仍是占主流地位的。皇

帝虽然采取了如加强监督、撤换自己不信任的宰辅

等应对措施,但始终没有对决策程序作根本性的调

整,将宰辅排除在决策之外;宰辅虽时时可以在决策

的各环节中弄权,但无法从根本上摆脱对皇权的依

赖,两者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动态平衡之中。

注释:
①宋代的宰辅包括中书门下(元丰改制后改为三省)长贰和枢密院长贰,两者在参与决策的方式、权力上都有相似之处,故本

文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。关于二者在决策活动中的差异,笔者拟另文论述。

②参见王瑞来《论宋代相权》,《历史研究》1985年第1期;王瑞来《论宋代皇权》,《历史研究》1989年第1期;张邦炜《论宋代皇

权与相权》,载氏著《宋代政治文化史论》,人民出版社2005年;张其凡《“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试析:北宋政治架构探微》,

《暨南学报》2001年第6期。

③本文的写作,得到了张邦炜教授的指正,在此谨致谢忱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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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tudyoftheRelationshipBetweenEmperorandMinistersin
theSongDynastybyAnalysisoftheDecision-makingActivities

WANGHua-yu
(CollegeofHistoricalCultureandTourism,SichuanNormalUniversity,Chengdu,Sichuan610068,China)

Abstract:IntheSongDynasty,decision-makingactivitiesincludedsubmittingreports,get-
tingandrecordingimperialedicts3sectors.BysubmittingreportstotheEmperor,ministers
couldhelptheEmperortoobtainpoliticalinformation,buttheystillcouldmisleadorhoodwink
theEmperor.TheEmperorhadthefinalpowertomakedecisions,buttheEmperoralwaysac-
ceptedadvicefromministers,sincetheEmperorneverhadenoughexperience.Ministerswould
haveopportunitiestomanipulatepowerfortheirpersonalends.Inprinciple,ministersneededto
recordimperialedictshonestly,butinfacttheyalwaysrevisedimperialedicts.Tomaintainau-
thority,theEmperoralsousedsometrickstocopewithministers.CooperationbetweentheEm-
perorandministerswasinseparable,andgame-playingbetweentheEmperorandministerswas
delicateandcomplex.TherewasakineticbalancebetweentheEmperorandministersinthe
SongDynasty.

Keywords:Songdynasty;emperor;ministers;decision-making;cooperation;gameplayi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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